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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單位
	學生事務處

	版次
	文件制訂/修訂內容
	制/修訂日期
	修訂人
	秘書室確認欄

	1
	
新訂

	100.3月
	李世堯
	

	2
	1.修訂原因：配合新版內控格式修正流程圖。
2.修正處：
（1）流程圖。
（2）使用表單新增4.1.。
	106.3月
	吳侑璇
	

	3
	1.修訂原因：配合法規名稱之調整以及申訴原因修改。
2.修正處：
（1）流程圖修改。
（2）作業程序修改原2.2.-2.4.，及刪除2.1.並修改條序。
	109.8月
	陳彥融
	

	4
	1.修訂原因：配合法規內容修改。
2.修正處：
（1）流程圖。
  （2）作業程序修改原2.2.。
	111.1月
	呂孟謙
	111.01.19
110-3
內控會議通過

	5
	1.修訂原因：依據法規內容修改。
2.修正處：
（1）流程圖。
  （2）作業程序修改原2.1.-2.3.。

	113.9月
	羅采倫
	113.12.11
113-2
內控會議通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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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流程圖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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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文件編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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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學生申訴處理
	學生事務處
	1120-010
	05/
113.12.11
	第2頁/
共2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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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作業程序：
2.1.申訴人對於學校之懲處、其他措施或決議不服者，應於收到或接受相關懲處、措施或決議之次日起十日內，以書面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。
2.2.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收件後，除有中止評議情形，逕行通知申訴人外，應於三十日內作成評議書，經召集人核定後，經行政程序簽核後送達申訴人及原處分單位。
2.3.原處分單位認評議決定有牴觸法令或窒礙難行者，應於收到評議決定書十日內，以書面敘明具體事實及理由陳報校長，並副知申評會，校長認為有理由者，得移請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再議。
3.控制重點：
  3.1.委員會成員組成是否符合規定。
3.2.學生申訴處理作業是否掌握時效性。
4.使用表單：
4.1.學生申訴申請書。
5.依據及相關文件：
5.1.佛光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暨處理辦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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